








附件1

全县房屋市政工程招投标专项整治事项表

一、招标人整治事项

序号 具体内容 检查情况

1
在选择招标代理机构、编制招标文件、组建评标委员会、

委派代表参加评标、确定中标人等方面是否享有自主权；

2

是否存在随意变更依法经项目审批、核准部门确定的招标

范围、招标方式、招标组织形式。依法应当公开招标的项

目采用邀请招标的，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情形并履行规

定程序 ；

3

是否存在以支解发包、化整为零、招小送大、设定不合理

的暂估价或者通过虚构涉密项目、应急项目等形式规避招

标；是否存在以战略合作、招商引资等理由搞“明招暗

定”“先建后招”的虚假招标；

4

是否存在采用抽签、摇号、抓阎等违规方式直接选择投标

人、中标候选人或中标人。除特殊情形外，依法必须招标

项目是否实行全流程电子化交易；

5

是否存在通过集体决策、会议纪要、函复意见、备忘录等

方式将依法必须招标项目转为非招标方式；

6 是否存在随意改变法定招标程序；

7

是否按照《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细则》，对依法必须招

标项目招标文件进行公平竞争审查；招标文件是否存在通

过设置不合理条件排斥或者限制潜在投标人；是否存在提

出注册地址、所有制性质、县场占 有率、特定区域或者

特定行业业绩、取得非强制资质认证、 本地缴纳税收社保

等要求情况；是否存在套用特定生产供 应者的条件设定

投标人资格、技术、商务条件情况；是否存在设置投标报

名等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前置环节情形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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